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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交通工程学院文件
湘交院学〔2024〕217号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关于举办

第十一届湖南省青年文化艺术活动

校内选拔赛的通知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

精神，根据《关于举办第十一届湖南省青年文化艺术活动的通知》

（湘团联〔2024〕16号）的文件精神，进一步激发青年文化艺

术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着力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涵育新时代青年的文化自信，不断

增强青年的志气、骨气、底气，引导他们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

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我校特举办第十一届湖南省青

年文化艺术活动校内选拔赛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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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引导青

年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展现新时代我校青年艺术才华和精神风

貌，团结带领广大青年挺膺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

篇章奉献青春力量。

二、活动主题

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

三、活动对象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全体在校大学生

四、组织机构

（一）主办单位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二）承办单位

校团委、学生工作处、人文与艺术学院

五、活动项目及实施步骤

本届青年文化艺术活动共设置 6个比赛项目，分别是：“我

是城市推荐官”文旅科技短视频、科普知识小视频、书法、集体

朗诵、群舞合唱（活动方案详见附件 1）。分为宣传发动、组织

实施，复赛、总决赛等阶段。具体安排如下：

（一）宣传发动（2025年 1月）：下发活动通知，各部门根

据实际情况对活动进行启动宣传。

（二）组织实施（2025 年 1 月至 3 月 10 日）：各部门选送

优秀作品参加活动。

（三）复赛、总决赛（2025年 3月中下旬）：举行视频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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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赛、现场总决赛。

六、工作要求

（一）广泛宣传，认真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多渠道、

多形式、全方位宣传青年文化艺术活动，支持和配合主办单位做

好各项组织工作，推进活动有序开展。

（二）积极作为，守正创新。紧跟时代步伐，转变工作思维，

创新适应新时代青年的工作方法，激发赛事活动创新创造活力，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凝聚青春力量。

（三）坚守公平，择优评选。高度重视对赛风赛纪的管理，

遵从活动规程和规则的要求，公开、公正、公平开展各比赛项目，

为活动营造风清气正的竞赛环境。

附件 1.第十一届湖南省青年文化艺术活动校内选拔赛活动方案

附件 2.第十一届湖南省青年文化艺术活动校内选拔赛评奖办法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

2024年 12月 28日

抄 报：福生董事长、治亚校长、文君书记

抄 送：刘杰执行校长、文武常务副校长，其他校领导

抄 发：各学院及相关职能部门

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8日印发

（共印 3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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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第十一届湖南省青年文化艺术活动

校内选拔赛活动方案

一、活动作品主题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以“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

题，发扬湖湘先进文化，加强“文化湘军”“科技湘军”建设，讲好中国

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和湖南青年故事，弘扬科学家精神，提升中华文化

影响力，增强党对青年的思想引领力，引导青年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引领青年投身科技事业，成长为

文化强国、科技创新的有生力量。

二、活动赛事项目

（一）“我是城市推荐官”文旅科技短视频比赛

以湖南省境内一个旅游点、一座旅游城市或文旅相关产业作为展示对

象，通过短视频这一直观生动的媒介，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文旅宣传传播

形式，推动文旅产业与科技创新结合，同时提升公众对科技和文旅的关注

度和兴趣，提高科学素养和文化素质。

1.参赛对象：湖南交通工程学院全体在校大学生，为个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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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比赛内容：参赛作品应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主题进行创作：

（1）前沿科技展示。利用 AR、VR、3D打印等前沿技术，

展示文旅目的地的独特景观或历史文化。

（2）数字化互动体验。通过虚拟 AI导游，个性化展示文旅目的地。

（3）数据可视化。利用图表、动画等形式，展示文旅目的地的历史

变迁、发展脉络。

（4）融入科技元素。在介绍文旅目的地时，融入相关的科普知识，

如地质、生态、文化等。鼓励各种形式的创新（情景剧、动画、原创音乐

剧等皆可）,创作内容充实，构思新颖。

3.比赛时间：2025年 2月 17日-2025年 3月 3日

4.组织单位：校团委、学生工作处

5.联系方式：王吉 15576345295，黎倩 18975069458

6.提交方式：将作品及其简要创意说明文件上传到指定邮箱

3416259869@qq.com。

7.比赛规则：

（1）作品要求。视频时长为 2-5分钟。视频格式须为MP4格式、16：

9全画幅横版、高清画面分辨率为 1080P以上，单个视频大小为 100～300

兆之间。视频中的文字语言应为简体中文，配音和解说使用普通话，配简

体中文字幕。视频应为原创作品，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2）原创要求。作者承诺参赛作品的创作思路、内容、素材等需为

作者原创，无知识产权争议，严禁剽窃、抄袭、侵占、篡改他人作品。若

发现抄袭，取消评选资格。非原创部分不得超过视频总时长的 10%,以下

涉及公共素材、商业网站素材、人工智能生成素材均视为非原创部分：①

使用事件、报道等公共视频素材的需在画面注明“资料”及出处；引用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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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网站素材或他人原创素材的，应在视频中标明引用素材来源。引用素材

需提供授权使用证明。②音乐素材使用或改编歌词，应取得版权方授权，

使用公共素材的需说明情况。③使用动画制作平台创作的视频，如其模板、

表现元素等素材均为动画制作平台提供的公共素材，视为非原创。④使用

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案，视为非原创。

8.评分规则。“我是城市推荐官”文旅科技短视频比赛评分总分为 100

分，评分标准涵盖内容质量（满分 50分）、视频制作（满分 20分）、传播

价值（满分 30分）三大方面。

（二）科普知识小视频比赛

贯彻落实《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要求，

发挥青年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助力提升公民科学素质，进一步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通过活动，挖掘出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科普知识

公益视频，推动全省基层科普工作和行业发展。

1.参赛对象：每个团队参赛人数在 3-5人之间。参赛作品必须为原创，

未曾在其他比赛获奖。不接受个人报名。

2.比赛内容：参赛作品应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主题进行创作：

（1）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等领域的基础

知识和趣味现象。

（2）科技发展。关注科技前沿动态，如人工智能、太空探索、绿色

能源等领域的创新与应用。

（3）健康生活。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科学饮食、体育锻炼、

疾病预防等。

（4）环境保护。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展示可持续发展和绿色生

活的理念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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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赛时间：2025年 2月 17日-2025年 3月 3日

4.组织单位：校团委

5.联系方式：黎倩 18975069458，王吉 15576345295

6.提交方式：将作品及其简要创意说明文件上传到学校所指定电子邮

箱：2364864628@qq.com。

7.比赛规则

（1）作品要求。视频时长为 2-5分钟。视频格式须为MP4格式、16：

9全画幅横版、高清画面分辨率为 1080P以上，单个视频大小为 100～300

兆之间。视频中的文字语言应为简体中文，配音和解说使用普通话（可适

当加入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配简体中文字幕。视频应为原创作品，不

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2）原创要求。作者承诺参赛作品的创作思路、内容、素材等需为

作者原创，无知识产权争议，严禁剽窃、抄袭、侵占、篡改他人作品。若

发现抄袭，取消评选资格。非原创部分不得超过视频总时长的 10%,以下

涉及公共素材、商业网站素材、人工智能生成素材均视为非原创部分：①

使用事件、报道等公共视频素材的需在画面注明“资料”及出处；引用商

业网站素材或他人原创素材的，应在视频中标明引用素材来源。引用素材

需提供授权使用证明。②音乐素材使用或改编歌词，应取得版权方授权，

使用公共素材的需说明情况。③使用动画制作平台创作的视频，如其模板、

表现元素等素材均为动画制作平台提供的公共素材，视为非原创。④使用

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图片、文案，视为非原创。

（7）评分规则。科普知识小视频比赛评分总分为 100分，评分标准

涵盖内容质量（满分 50分）、视频制作（满分 40分）、传播价值（满分

10分）三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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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果运用。在湘交青年平台发布推广，推荐参加省级科普微视频大

赛评选。

（三）集体朗诵比赛

1.比赛时间：2025年 3月 15日—2025年 3月 25日

2.组织单位：校团委

3.联系方式：刘思思 15575077181，钟 敏 17673895676

伍千浩 15573619325

4.参赛队伍比赛人数最低 4人，最多不超过 20人。

5.比赛方式：分为视频录演复赛和现场总决赛。请将参赛作品录制视

频，上传到指定邮箱 3232451400@qq.com。通过视频录演复赛评选后，

经组织单位公示，得分排名前 30%的参赛队伍在规定时间内参与现场总决

赛。表演时间不超过 6分钟。仅限用普通话朗诵，朗诵内容不能涉及参赛

单位和选手信息。

6.视频录制要求：视频镜头须一镜到底，可前后左右拉推，不可剪辑；

视频开端请一位表演者入镜播报视频录制日期；视频内容中不得出现参赛

单位名称、参赛人员姓名、指导老师姓名等影响比赛公平的信息。一经发

现违规操作，将对参赛作品做弃权处理。

7.评分标准：作品选择（30分）：紧扣主题，内容健康向上，有真情

实感，立意深刻，富有感召力；技术技巧（40分）：吐字清晰，声音洪亮，

正确把握节奏，声情并茂，富有韵味和表现力，准确表达作品内涵，配乐

与作品内容相贴切；整体效果（30分）：衣着得体，姿态大方，感情饱满

真挚，表情丰富，朗读者应脱稿。

（四）书法比赛



—9—

1.比赛时间：2025年 3月 5日—2025年 3月 20日

2.组织单位：校团委

3.联系方式：宋秋雨 13332564417，吕少源 1767386753

4.书法比赛分硬笔书法、软笔书法：字体自选（楷、草、隶、篆、行）,

草书与篆书另附释文。

5.比赛方式：参赛选手自选一幅符合比赛主题的作品现场书写，2小

时内完成，不允许携带字帖入场，选手自备笔、印章。比赛提供常规书写

纸张和墨水，特殊书写纸可自带，硬笔书写纸张可选择 A4或者 A3，软

笔书写纸张可选择三尺、四尺或六尺。

6.评分标准：点画分明，整体感强（40分）;结构合理，特征鲜明（30

分）;章法有序、主次分明（20分）;对字体书写规律的把握（10分）。

（五）群舞比赛

1.比赛时间：2025年 3月 7日—2025年 3月 23日

2.组织单位：校团委、人文与艺术学院

3.联系方式：李俊杰 15115691197，邓周阳 13507487607

朱 婧 17573413835，肖 茜 19947285947，

文正凯 15025780913

4.参赛队伍比赛人数不低于 6人，不超过 40人。

5.比赛方式：分为视频录演复赛和现场总决赛。请将参赛作品录制视

频，上传到指定邮箱 3232451400@qq.com。通过视频录演复赛评选后，

经组织单位公示，得分排名前 30%的参赛队伍在规定时间内参与现场总决

赛。表演时间不超过 6分钟。

6.视频录制要求：视频镜头须一镜到底，可前后左右拉推，不可剪辑；

视频开端请一位表演者入镜播报视频录制日期；视频内容中不得出现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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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参赛人员姓名、指导老师姓名等影响比赛公平的信息。一经发

现违规操作，将对参赛作品做弃权处理。

7.评分标准：舞蹈意识（20分）：身体表现力、对音乐本质的感应能

力、对舞蹈表演特点的把握能力；技术技巧（30分）：对音乐节奏、乐曲

的处理、分配能力，身体律动中松弛、协调、自如的修养，情绪饱满，表

情适宜，动作整齐，配合默契；总体效果（30分）：服装配合得当、表演

突出主题；作品编排（20分）：丰富多彩、形式新颖、多样化，主题明确

而有积极意义，舞蹈语言风格属性鲜明、流畅、有个性，有深度。

（六）合唱比赛

1.比赛时间：2025年 3月 5日—2025年 3月 20日

2.组织单位：校团委

3.联系方式：曹佳媛 18897468476，刘博宇 18670547991

龙虹宇 15096275160

4.参赛队伍比赛人数不低于 8人，不超过 60人（不含指挥和伴奏）。

5.比赛方式：分为视频录演复赛和现场总决赛。请将参赛作品录制视

频，上传到指定邮箱 3232451400@qq.com。通过视频录演复赛评选后，

经组织单位公示，得分排名前 30%的参赛队伍在规定时间内参与现场总决

赛。表演时间不超过 8分钟。

6.视频录制要求：视频镜头须一镜到底，可前后左右拉推，不可剪辑；

视频开端请一位表演者入镜播报视频录制日期；视频内容中不得出现参赛

单位名称、参赛人员姓名、指导老师姓名等影响比赛公平的信息；录制时

禁止使用扩音设备，禁止对视频进行后期修音。一经发现违规操作，将对

参赛作品做弃权处理。

7.评分标准：作品选择（10分）：主题、类型、难易程度；技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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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分）：对音质音域的把握、对作品本身所传达的情感把握、创作能力

的综合展示、综合技术的把握及作品的完整准确性等；准确度（35分）：

音准、节奏、发声、节拍、咬字、吐字；表现力（20分）：形象设计、综

合表现。

三、活动注意事项

1.查询官方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湘交青年”。

2.活动时间为：文件下发-2025年 3月 25日。

3.参赛选手在报名时请填写指导老师，个人项目限 1人，集体项目不

超过 2人，评奖后不再追加和修改。

4.校赛获奖项目择优推荐省赛。

5.如有其他活动安排，由相关组织单位另行通知。活动所有信息以湘

交青年及相关组织单位发出的信息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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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十一届湖南省青年文化艺术活动

校内选拔赛评奖办法

一、总则

1.评奖宗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营造积极向上、格调

高雅、健康文明的艺术文化氛围，公开公正公平，展现当代青年艺术才华

和精神风貌，挖掘我校青年文化艺术人才，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

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2.评奖纪律

活动评奖工作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

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等文件规定，严格评奖程序，严肃评奖

工作纪律。

二、奖项设置

（一）总决赛参赛作品奖项具体如下：

1.“我是城市推荐官”文旅科技短视频比赛、书法比赛设立个人一、

二、三等奖。

2.科普知识小视频、集体朗诵、群舞、合唱等比赛，设立集体一、二、

三等奖。

（二）各项目一等奖作品的指导老师可获得最佳指导老师奖，“我是

城市推荐官”文旅科技短视频比赛、书法比赛等个人项目限报 1位指导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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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科普知识小视频、集体朗诵、群舞、合唱等集体项目最多可报 2位指

导老师，评奖后不再追加和修改。

（三）根据各学院重视程度、组织机构设置、组织报名、初赛和复赛

情况、活动覆盖面及影响力、对活动的宣传报道情况、推报至总决赛的作

品和选手的数量及其获奖情况等条件综合评选优秀组织奖。

三、评奖程序

1.书法比赛

推报参赛选手→选手现场签到比赛→评委审查总决赛作品→评委评

议作品→确定获奖名单→推报省赛。

2.“我是城市推荐官”文旅科技短视频、科普知识小视频、集体朗诵、

群舞、合唱等比赛

推报参赛选手→征集选手（团队）录演视频、核对信息→评选 30%

以内的选手（团队）入围总决赛→总决赛选手名单公示→选手现场签到比

赛→评委当场打分→当天比赛的每个节目最终分数公布→比赛完毕后成

绩汇总、排序→按从高到低顺序和确定获奖名单→推报省赛。

四、奖励

1.各项目的个人一、二、三等奖选手，每人可获得由主办单位颁发的

获奖证书。

2.各项目的集体一、二、三等奖选手，每个节目可获得由主办单位颁

发的获奖证书。

3.最佳指导老师和优秀组织单位可获得由主办单位颁发的获奖证书。

五、其他

文件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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